
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

学校美术作品展暨第九届广东省高校

美术作品学院奖双年展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，各普通高校，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，广东

实验中学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和《关于

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推进粤港

澳大湾区建设，搭建三地大学生深度交流平台，提升三地青年

群体的文化认同感与社会责任感，加强粤港澳地区学校文化艺

术共建，省教育厅定于 2024 年 5 至 10 月举办第七届粤港澳大

湾区学校美术作品展暨第九届广东省高校美术作品学院奖双年

展（以下简称“双年展”）。现将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方

案要求，认真做好宣传组织工作，积极发动广大师生踊跃参

加。

广东外语外贸大学（展览办公室）联系人：杨曙光，联系

电话：15952177760。

省教育厅联系人：康天东、姜唐文，联系电话：020-

3762802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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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术作品展暨第九届广

东省高校美术作品学院奖双年展活动方案

2.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术作品展暨第九届广

东省高校美术作品学院奖双年展参评作品清单

（高校）

3.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术作品展暨第九届广东

省高校美术作品学院奖双年展报送表（中小学）

4.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术作品展暨第九届广

东省高校美术作品学院奖双年展报送表（省属中

等职业学校、广东实验中学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

中学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）

广东省教育厅

2024年 4月 11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校对人：王丽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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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术作品展

暨第九届广东省高校美术作品

学院奖双年展活动方案

一、活动宗旨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和《关于

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文件精神，推进

粤港澳大湾区建设，搭建三地大学生深度交流平台，提升三地

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感与社会责任感，加强粤港澳地区学校艺

术共建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广东省教育厅

承办单位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

粤港澳高校创意艺术联盟

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美术与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

三、活动参与对象

（一）广东省在校师生

（二）香港、澳门在校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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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内容及分组要求

作品内容要求健康向上，突出学校美术教育教学成果，反

映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、专业特色和教学水平，体现学校美术

教学与文化发展的有机衔接。体现粤港澳三地师生爱国、爱

港、爱澳情怀，反映大湾区当代人文精神，反映中华优秀传统

文化，反映大湾区建设发展等相关内容均可参评。

本次展览共分为高校组（包含教师组和学生组）和中小学

组（美术教学）。

五、作品及报送要求

（一）高校组

1.作品类别及要求。参评作品可选送中国画、油画、版

画、水彩画、丙烯画、漆画及其他绘画作品；或书法、篆刻作

品、雕塑、手工艺和综合材料等作品。凡参评作品必须为 2022

年 6 月以后创作的作品，且没有参加过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相关

评选活动并获奖。

2.数量比例。以高校为单位统一报送，各高校报送作品不

超过 30 件，广州美术学院报送作品不超过 60 件。每人限报 2

件作品，所报送师生作品比例控制在 1:1 左右，同 1 件作品一

般不超过 3名作者，学生作品指导教师不超过 2人。

3. 初、复评作品要求。初评作品要求：需提供图片，JPG

格式，长及宽均不超过 2560 像素，亦不低于 1440 像素，文件

不超过 200M。复评作品要求：绘画、书法、篆刻类作品装框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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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 180CM×宽 180CM 以内；雕塑、手工艺和综合材料类长、

宽、高在 180CM 以内，100 公斤以下。特殊尺寸作品须提前向

展览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参评参展。

4.评选办法

高校组分初评和复评两个阶段，由省教育厅抽取评委进行

评选，并根据组委会制定的评分标准进行评分。

初评阶段采取图片的形式进行评选，复评阶段采取原件的

方式进行评选，并按评分排名择优进行展示。

5.奖项设置

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名额分别按初评数量的 5%、

10%、15%设定。

获得一、二等奖的学生作品，为指导教师颁发指导教师

奖。

根据各高校组织情况颁发优秀组织奖。

6.报送方式

初评以学校为单位提交，申报材料包括：

（1）纸质版清单 1份（加盖学校公章，见附件 2）；

（2）绘画、书法、篆刻类作品须提供彩色打印 10 寸作品

照片 1 张，雕塑、手工艺和综合材料类作品须提供彩色打印 10

寸作品照片（多角度）4—6 张，要能完整体现作品形态和局部

细节，体现作品原貌。每张照片背面请注明：学校、作品编

号、姓名、作品名称、类别、尺寸，作品编号必须与清单（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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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2）内编号一致。

（3）参评作品电子版文件：作品图片（以学校+姓名+作品

名称+类别命名，具体要求见“初、复评作品要求”）；作品清单

电子版（见附件 2，并另存为一份可编辑的 Excel 版），统一使

用 U盘保存。

上述资料于 2024 年 6 月 10 日—20 日寄至或送至展览办公

室。不支持到付，以寄达时间为准。

地址：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广州大学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

艺术学院 101室，邮政编码：510006。

收件人：杨曙光，联系电话：15952177760。

复评：须报送原件进行参评，具体报送方式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中小学组（美术教学）

1.评选要求。以学校为单位参评，每校限报 1 个项目。各

学校可以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，学生创新创意思维

培养等方面，展示学校优秀美术教学项目。项目必须包括两个

内容：

（1）教学项目介绍：以展板方式反映学校美术教学项目情

况，包括过程、场景、成果、影响等，展板的内容和排版水平

列入评奖要素点。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编辑制作成 1 幅 A0 尺寸

（118.9CM×84.1CM）的纵向展板（最终以 KT版打印展出）。

（2）美术作品 8—12 件。其中教师作品 3—5 件，其他为

学生作品。作品内容健康向上，形式不限，平面作品与立体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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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均可，但须适宜在既定的展厅空间展示。

2.评选办法

中小学项目分地市初评、省复评和省终评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由各地市组织初评，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

方式择优统一报送。每个地级市限报 5 所学校参评（广州、深

圳限报 10 所）。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，广东实验中学、华南师范

大学附属中学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自行报送，每所学校限

报 1个项目。

第二阶段由省教育厅抽取评委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复评，

并按照评分排名评选出入围第三阶段现场展示的项目。

第三阶段采取实地展示和现场终评，具体报送方式另行通

知。

3.奖项设置

一等奖 10个、二等奖 15个、三等奖 20个。

根据各地市组织情况颁发优秀组织奖。

4.报送方式

（1）省复评申报材料包括：

①学校教学项目报送表（见附件 3、附件 4）：须提供加盖

公章的纸质版和可编辑的电子版（并另存一份 Excel 版作品清

单）。

②作品图片（以作者姓名+作品名称+类别命名）：JPG 格

式，长及宽均不超过 2560 像素，亦不低于 1440 像素，文件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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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 200M。

③高清展板内容：JPG 格式，同时打包可用于编辑的已排

版源文件。

请于 2024 年 6 月 10 日—20 日，将上述材料（其中电子版

材料使用 U盘保存，与纸质版一同邮寄）寄至或送至展览办公

室。不支持到付，以寄达时间为准。

地址：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广州大学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

艺术学院 101室，邮政编码：510006。

收件人：杨曙光，联系电话：15952177760。

（2）省终评及展示办法：

入围参加全省现场展示的项目由承办单位统一提供展位，

每个展位的具体尺寸待定。其他工具、材料等由各地市根据作

品情况自备，并派人在布展期间将作品送达展馆（待定），在指

定位置自行布展（教学项目的 KT 板由展览办公室打印），布展

时间另行通知。

5.其他

参展学校展览相关费用自理。

中小学组获奖证书以学校为单位颁发，只署指导教师姓

名。画册中的美术作品署师生姓名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活动展览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各单位须按照规定时间和要求报送相关资料或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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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，无论何种原因逾期未送达者，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；未

按要求提供画册资料者，承办单位有权不予编入画册。

（三）进入复评的作品送展前须提前装裱装框后方可报

送，费用由作者本人负责；贵重手工艺作品及细微作品，送展

前须采取适当的防护和固定措施，具体要求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所有作品在撤展当天由各参评单位自行联系承办单

位领回，运输费用自理，未及时领取视为自动放弃，由承办单

位统一处理。

（五）省教育厅对参展作品有展览、研究、拍摄、录像、

宣传及出版发行并对展品进行相应调整等权利，内容或形式不

符合要求的作品不予参评、参展和收录画册。

（六）每位获奖者、获奖单位（中小学）可获双年展作品

集 1本。

（七）投稿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，如发现参展人员身份不

符或参赛作品剽窃、侵权和第三方提出权利主张的，主办方有

权随时撤销该作品的参展权，收回奖励荣誉。参展作品的肖像

权、名誉权、署名权、著作权等法律责任由作者负责，主办方

和承办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。

（八）本次活动不收取高校和师生任何费用。其他未尽事

宜，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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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术作品展暨

第九届广东省高校美术作品学院奖

双年展参评作品清单（高校）

学校名称（盖公章） ：

责 任 领 导： 手机：

学校联系人： 手机：

教师作品

编号
姓名

（不超过 3
名）

作品名称 类别 尺寸 创作时间

学生作品

编号
姓名

（不超过 3
名）

指导老师

（不超过 2
名）

作品名称 类别 尺寸 创作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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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①尺寸用长×宽×高方式，单位默认为厘米（cm）；

②类别为：中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水彩画、丙烯画、漆画、其他绘画、书法、

篆刻作品、雕塑、手工艺、综合材料。

③编号用“01、02、03……”格式编写，学生顺延教师的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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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术作品展暨

第九届广东省高校美术作品学院奖

双年展报送表（中小学）

学校名称（盖公章） ：

责 任 领 导： 手机：

学校联系人： 手机：

参展地市

展示项目名称

参加学校（限 1
所）

指导教师姓名
（不超过 5名）

展示思路、展示内容和特色描述：（1000字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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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区设计方案：（可另附设计图稿）

作品清单（不超过 12 件）

姓名 师/生 作品名称 类别 尺寸

（cm）
创作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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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级市教育行政部门意见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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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术作品展暨

第九届广东省高校美术作品学院奖

双年展报送表
（省属中等职业学校、广东实验中学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、

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）

学校名称（盖公章） ：

责 任 领 导： 手机：

学校联系人： 手机：

参加学校

展示项目名称

指导教师姓名
（不超过 5名）

展示思路、展示内容和特色描述：（1000字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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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区设计方案：（可另附设计图稿）

作品清单（不超过 12 件）

姓名 师/生 作品名称 类别 尺寸

（cm）
创作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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